
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制度保障分析

[摘 要]本文从慈善组织的监督和管理、信息披露、第三方评估机构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影响我国
慈善组织公信力提升的制度性原因，从而提出了重塑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公信力；制度性；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78X（2013） 01- 0010- 03

杨文森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经法系，福建 福清 350300）

第 32卷第 1期

Vol.32 No.1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年 1月

Jan.2013

[收稿日期] 2012-08-21
[基金项目] 2009年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JA09293S）。
[作者简介]杨文森（1968-），男，福建仙游人，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经法系副教授，硕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一、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内涵及对慈善组织的作用

慈善组织公信力是指社会对慈善组织的认可和信任的程度，这种认可和信任程度是建立在人们对慈善

组织的宗旨、活动的高尚情感上的。慈善组织公信力就是慈善组织的生命线。在目前的转型时期，公信力
的缺失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相比政府、企业等机构的公信力缺失问题，人们更不能容忍慈善组织的公
信力缺失，因为慈善组织就是靠非盈利性、利他性道德作为立身之本的。所以，受郭美美事件的影响，人
们对慈善组织的捐赠热情骤降。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 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 10.2亿元，但 6月下
旬郭美美事件发生后，7月的社会捐款为 5亿元，比 6月减少了 5.2亿元。此前，民政部中民慈善捐助信
息中心监测数据也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2011年 3至 5月，
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款 62.6亿元，但 6至 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 8.4亿元，降幅达到 86.6%。[1]

这些捐款数据上的变化，有力地证明失去公信力的慈善组织将举步维艰。
纵观近年来的各种慈善丑闻，可以把他们归纳为两类慈善问题。一是“慈善腐败”，是指一些慈善组
织财务不透明、不规范，把公众的一部分捐款、捐物用于个人消费或转化成自己的财产，如红十字会的
“万元餐费”、“抗震救灾毛巾被卖”等丑闻。二是“伪慈善”。打的是慈善旗号，做的却是为自己敛财的
事。如南京慈善总会的副会长潘锴红以慈善为幌子高调吸金案、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等。之所以在我国
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慈善腐败”、“伪慈善”等问题，是因为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建设
不完善和贯彻落实不够有力，无法有效预防和阻止“慈善腐败”、“伪慈善”等问题的出现，从而导致慈
善组织公信力骤降情况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当前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下降的制度性原因

要重塑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就要找出导致“慈善腐败”、“伪慈善”的制度漏洞，借鉴西方发达国家
成熟的慈善组织管理制度，结合中国的国情，制订和完善有关制度。笔者认为，目前影响我国慈善组织公
信力下降的制度原因主要有：

1.我国慈善组织的管理制度既有不科学的一面，又有管理部门没有照章管理的一面。目前，我国对慈
善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简言之，即“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具体来说，每一个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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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受到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这样的管理制度，既有不科学的一面，又有管理部门

没有照章管理的一面。我国慈善组织的管理制度不科学的一面主要是指我国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实行双重管
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不科学的地方在于慈善组织的准入门槛太高，造就了大批的“非法”的慈善组织。
这种高门槛体现在：首先，必须找到经国家授权的业务主管单位并获得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其次，较高
的注册资金要求。如我国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将活动资金明确作为社会团体成立的必备要件：
“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 10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
社会团体有 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再次，较高的注册最低人数要求。如我国成立社团的最低人数是“有
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 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而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 50
个”。于是，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标准较高的最低活动资金和最低人数要求就构成了社会团体登记的高
门槛。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登记也面临着类似情况。其结果就是大量的慈善组织由于准入成本太高
和找不到业务主管部门而成为“非法”民间组织，游离于政府依法监管之外，就会出现一些草根慈善组织
打着慈善的幌子进行非法的敛财活动。我国对慈善组织的准入制度虽然不是很科学，但监管制度还算严
格，问题在于管理部门没有照章负起监管的责任。在我国相关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登记管理条例》等制度中还是很详细地规定了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
管理机关的相关监管职责。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定期性监管，除了负责对慈善组织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
记或备案之外，还负责对慈善组织实施年度检查，内容包括： （1） 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
（2） 依照法规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3） 按照章程开展活动的情况；（4） 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5）
财务管理情况。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对慈善组织的平时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如果发现慈善组织存在违法行
为将及时予以纠正。可以说，中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和管理还是很严格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业务主管
部门只起到让慈善组织挂靠的作用，没有负起日常监管的作用，登记管理机关也只起到注册登记的作用，

而对于慈善组织的年度检查流于形式。这就给一些慈善组织利用合法的慈善组织地位，长期进行与其身份
不相符的各种个人盈利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极大地伤害了慈善组织的高尚形象，影响了慈善组织的

公信力。
2.我国慈善组织普遍缺乏信息公开的自觉性。透明公开是现代慈善的灵魂，慈善机构只有配备“玻璃

口袋”才能让公众捐得放心。我国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分为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和自愿性的信息披露。所谓
强制性的信息披露是指有关法规要求规定要披露的信息。所谓自愿性的信息披露是指慈善组织除了法定要
公开的信息外，进一步自愿公开各种慈善活动的信息。但是，由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正处于初级阶段，大
部分慈善组织缺乏信息公开的自觉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的强制性的信息披露都无法做到，更不要说自愿

性的信息披露了。基金会中心网理事长徐永光对《中国慈善家》说：我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不积极的原
因，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慈善组织本身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尚没有意识到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对自身良性

发展的重要性，再加上信息披露需要成本和技术，从而影响了这些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另一方面是一些慈善组织领导层本身就想利用我国在慈善组织有关信息披露方面法制规定上的漏洞，来进

行“慈善腐败”，当然就不会积极披露自身的各种信息。前者给种种“慈善腐败”行为提供可乘之机，后
者会直接导致各种“慈善腐败”丑闻的出现，给慈善组织的公信力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3.我国尚缺乏具有权威性的慈善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是由专业评估人士构成的，
独立于政府和慈善组织之外，对慈善机构定期进行资质、财务状况、信用等级评估并予以公布的组织。第
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会影响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影响慈善组织资源的分配，慈善组织会按照第三方评

估机构制定的评估标准，认真做好各项相关制度的制订，规范自己的各项工作，争取获得好的评估结果，

吸引公众捐款。这样既规范了慈善组织的各项工作，也避免了“慈善腐败”、“伪慈善”等问题的出现。
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也可以成为捐款人进行慈善捐款时的导向标。然而时至今日，我国虽有一些第
三方评估机构，但主要是从事一些帮助慈善组织能力建设的评估机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从事对慈善组织

进行资质、财务状况、信用等级评估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这就使得中国的慈善组织发展缺乏一个专业的监

11· ·



督机构进行外在的规范和引导，导致出现种种慈善问题，影响了慈善组织的公信力。

三、重塑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的若干制度性保障建议

1．改革我国慈善组织的管理制度，加强按章监管的力度。2011年 8月 26日，在安徽芜湖举行的首届
“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数（2011）”发布会上，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徐建中表示，公益
慈善组织近期遭遇的危机，将加快慈善行业制度、法规出台的脚步，民政部计划将公益慈善类组织，统一
从社会组织中拿出，单独由慈善司负责，开展单独的行业监管。公益慈善类组织，将首先改变先找“业务
主管单位”，再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双头管理局面[2]。笔者认为，仅仅改变慈善组织双重管理的局面是不
够的，真正重要的是负责管理的部门是否真正起到按章管理的作用。而慈善组织的财务监督方面，由于财
务报表相对来说较为专业，民政部门可能无法读懂，这里可以借鉴美国成功的管理经验，结合慈善组织免

税待遇资格审查等激励机制，由税务部门进行审核。这就可以从管理制度上防止“慈善腐败”“伪慈善”
等问题的出现。

2．慈善组织应逐渐培养自觉公开有关慈善信息的良好习惯，增加慈善机构的透明度，这是重塑我国慈
善组织公信力的关键环节。由于我国慈善事业起步较晚，各种慈善组织普遍没有养成自觉披露各种有关慈
善信息的良好习惯。为了促进慈善组织形成自觉的信息披露习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支持、鼓励和引导作
用，当前主要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有关法制法规建

设，给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形成一种科学合理的外在压力。二是政府要对各类慈善组织开展以慈善信息披
露为内容的免费培训活动，这类培训可以由各地民政部门负责实施，培训内容包括慈善信息披露对慈善组

织自身发展和公信力提升的重要性的介绍和宣传；慈善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包括强制性信息披露和自愿性

信息披露的内容、慈善信息披露的平台选择和更新等。三是政府要免费帮助慈善组织进行互联网信息披露
平台的建设。在互联网逐渐普及的当今时代，互联网应成为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主要平台。政府要帮助慈
善组织进行格式化的网络平台建设，这一方面可以帮助慈善组织解决信息披露的技术和成本问题，另一方

面相对于报刊杂志等信息披露平台，互联网更便于大家及时了解和查询各种慈善信息。
3.政府应引导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逐步建立。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被证明，
是促进慈善组织健康发展、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一个重要监督机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
经验，结合当前中国的具体现实，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当前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第
三方评估机构，既要考虑到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也要考虑到当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实性。这就
需要发挥中国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一是引导一些民间的评估机

构往慈善组织独立评估机构方面发展，使之逐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慈善组织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这需要政
府组织准备往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发展的民间评估机构出国考察学习。重点考察的国家应是那些慈善事业
较为发达、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做得较好的国家。考察的内容主要是这些国家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具体
运行机制和成功的经验，以便于我国民间的评估机构在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时参考借鉴。二是引导
社会公众捐款资助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发展。由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特点，政府不能直接出钱资
助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发展，以免影响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但是，政府可以利用各种媒体和
信息资源，引导社会公众出资捐助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发展。建立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可以从试点入手，让
他们在评估和监督慈善组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样做不仅可以节省有关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监督管理精
力，提高监管机构的专业化程度和监管水平，而且也有利于促进慈善行业的公信度，更好地规范慈善组织

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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